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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6年5月25日

(2016)浙0110民初3303号
董恩铭：本院受理原告俞高明诉被告董恩铭买卖

和我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9月9日9时
在本院第三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00911号

吕刚、陈琳：本院受理的原告杭州信义担保有限公
司诉被告吕刚、任婵颖、陈琳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6
年8月19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二十法庭进行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00100号

毛雨木:本院立案受理原告诸悦祥诉你及宋国
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
内。开庭时间为2016年8月19日上午 9时，地点在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良渚人民法庭第三审判庭，
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3331号

绍兴宏欣建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杨严诉你
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8月29
日10时30分在本院第三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04606号

吴文豪:本院立案受理原告沈洪强诉被告吴文豪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副本、开
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及民事裁定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开庭时间为2016年8月17日下午2时，地
点在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良渚人民法庭第三审判庭，逾
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5）杭余商初字第3281号

颜炳锋:本院受理原告胡慧龙与被告颜炳锋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5）杭余商初字第 3281 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4430号

马炜炜、陈煜：本院对原告骆卫军诉被告马炜炜、陈煜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5）杭富商初字第443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2971号

杭州富阳利达彩印包装厂、何志强、吴彩仙：本院受
理原告浙江富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灵桥支行
诉被告杭州富阳利达彩印包装厂、何志强、吴彩仙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送达相关开庭材料，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依法组成合议
庭，定于2016年8月31日14：30，在本院9号法庭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1146号

吴剑锋：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富阳双冠钢管租赁站
诉你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6）浙0111民初1146号判决书。判决内
容如下：一、被告吴剑锋支付原告杭州富阳双冠钢管
租赁站欠款489279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
付清。二、被告吴剑锋支付原告杭州富阳双冠钢管租
赁站以本金489279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
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6年2月6日起至实际
支付之日止的逾期利息损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
日内付清。三、驳回原告杭州富阳双冠钢管租赁站的
其他诉讼请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241号
钱卫春、柏小丽：本院对原告徐丽儿诉被告钱卫

春、柏小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111民初241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城商初字第926号

李国际：本院受理原告浙江远大纸业有限公司诉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5）杭富城商初字第926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城商初字第410号

台州市锦淞纸业有限公司、陈凤英：本院受理原告浙
江万众纸业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富城商初字
第410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4062号

董立君、马庆英、朱兴海：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富阳支行诉被告董立君、马庆
英、朱兴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5）杭富商初字第406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
容如下：一、被告董立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
还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富阳支行
借款本金250000元，及至2015年11月5日止的利息（罚
息、复利）人民币18972.41元，共计人民币268972.41
元。自2015年11月6日起以人民币254486.89元的基
数按月利率18.765‰计付至借款本息清偿之日止的罚
息。二、被告马庆英、朱兴海对上述判决第一项所确
定的给付金额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浙江
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富阳支行的其他诉
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及诉讼费用缴纳通知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2836号

方铿、吴晓红：本院受理原告裘加群与被告方铿、吴
晓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15）杭富商初字第2836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方铿归还原告裘加群借款
100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20日内付清。二、被
告吴晓红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来本院18号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及
诉讼费用缴纳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3496号

叶晓钧、叶晓飞：本院受理原告王幼强与被告叶晓
钧、叶晓飞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富商初字第3496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叶晓钧支付原告王幼强款
项74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二、驳
回原告王幼强的其他诉讼请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来本院18号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及诉讼费用
缴纳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2686号

项成凯、陈斌：本院受理原告徐玉军与被告项成凯、
陈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15）杭富商初字第2686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项成凯归还原告徐玉军借款本
金6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二、被
告项成凯支付原告徐玉军以6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
20‰计算自2015年3月17日起至款付清日止的逾期利
息（暂计至2015年8月17日为6000元），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三、被告陈斌对上述款项负
连带清偿责任。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来本
院 18 号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及诉讼费用缴纳通知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3259号

吴烨：本院受理原告韩明珠与被告吴烨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325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

如下：一、被告吴烨归还原告韩明珠14300元，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王幼强的
其他诉讼请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来本
院 18 号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及诉讼费用缴纳通知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2757号

俞爱芬：本院受理原告张乾煦与被告俞爱芬、钱
学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开
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证据材料等。
原告张乾煦诉请：1、被告俞爱芬归还原告借款50000
元；2、被告钱学农对上述款项负连带清偿责任；3、本
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将于2016年8月29日上
午9时在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十八号法庭
公开审理此案。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400号

宋卫宏：本院受理原告周金社与你及黄文英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127民初400号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宋
卫宏、黄文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周
金社借款6000元并支付该款自2014年1月30日起至还
清之日止按年利率22.4%计算的利息及逾期利息。二、
被告宋卫宏、黄文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
付原告周金社为实现债权发生的代理费1500元。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4
元，公告费455元，由被告宋卫宏、黄文英负担。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399号

宋卫宏：本院受理原告周金社与你及黄文英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127民初399号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宋
卫宏、黄文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周
金社借款20000元并支付该款自2014年3月11日起至
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22.4%计算的利息及逾期利息。
二、被告宋卫宏、黄文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
付原告周金社为实现债权发生的代理费1500元。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44元，
公告费455元，由被告宋卫宏、黄文英负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716号

江文杰、胡巧女：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宁兴汇丰汽车
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江文杰、胡巧女追偿权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民事判决
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204民初716号民事
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717号

葛建勇、陈惠娅：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宁兴汇丰汽车
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葛建勇、陈惠娅追偿权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民事判决
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204民初717号民事
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718号

陈吉兴、阮亚芬：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宁兴汇丰汽车
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陈吉兴、阮亚芬追偿权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民事判决
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204民初718号民事
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829号

董直康、敖正荣、董步嘉、雷秀金：本院受理原告浙江
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诉被告你们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其他方式无法向
你们送达民事判决书、（保全）民事裁定书、财产保全告
知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东商初字第
3829号民事判决书、（保全）民事裁定书、财产保全告知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970号

胡长青、周清滢、赖志辉、董晓霞：本院受理原告浙江
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诉被告你们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其他方式无法向
你们送达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970号民事判决书、（保全）民事
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4022号

张爱珍、宁波名康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
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诉被告你们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
送达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财产保全告知书，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东商初字第4022号民事
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4017号

肖善忠、肖善芳、张亚月：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诉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民
事判决书、（保全）民事裁定书、财产保全告知书，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东商初字第4017号民
事判决书、（保全）民事裁定书、财产保全告知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4）甬鄞执民字第217号

徐静波：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邱明祥与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中，因你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和法
律规定的义务，本院已依法作出（2014）甬鄞执民字第
217-4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拍卖你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
日新街243号8幢305室的房地产（包括固定装修装饰、
自行车房）。经本院委托评估，浙江众诚房地产评估事
务所有限公司作出的浙众宁估[2016]司字第0129001
号房地产估价报告载明上述动产的市场价格为50.39
万元。因无法用其他方法向你送达执行材料，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2014）甬鄞执民字第217-4号执行裁定书
及浙江众诚房地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作出的浙众
宁估[2016]司字第0129001号房地产估价报告书。自
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你对
上述评估报告有异议，应在公告期满后10日内以书
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未提出异议又不履行债务
的，本院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44
条、第247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
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一条的规定，公开拍卖上述
财产。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01849号

刘其勇、周国平：本院受理原告曹海光与被告吴信
兵、齐素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转普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2016年6月22日上午8时45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勤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02143号

励恒暾：本院受理原告张舒与被告励恒暾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
民事裁定书、转普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
定于2016年8月8日上午8时4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宁波市勤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75号

高传华：本院受理原告沙震与被告高传华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6）浙0212民初7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大嵩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仑商初字第817号

张志萍：原告宁波市东海长城石化有限公司与被告义
乌市上溪供销合作社吴店加油点、义乌市上溪供销合作
社、傅永忠、张志萍、楼小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被告义乌市上溪供销合作社吴店加油点、义乌市上
溪供销合作社不服，提起上诉，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送达，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82民初3043号

茆伟琪：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甬财塑业有限公诉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告知审判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权利与义务、诉讼风险提示书、
外网查询告知书等。原告诉请判令：1.你立即支付原
告货款146 965元；2.本案诉讼费由你承担。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8：

30在范市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
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1民初3656号

王鑫洋：本院受理原告顾金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诉讼材料，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原告诉请法院判
令：1.被告支付原告借款9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
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3时40分在（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本院泗门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1民初02820号

张继宏：本院受理傅小华与张继宏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第3日8时30
(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泗门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1民催39号

申请人浙江宏鑫减晨系统有限公司，因遗失宁波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余姚支行承兑汇票号码为 31300051
40269994号（票面金额为23300元、出票人宁波利声
音响器材有限公司、收款人盐城市瑞思特电子有限公
司、票据到期日2016年4月29日）一份，向本院申请公
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219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至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
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
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
效。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1民催38号

申请人英格斯模具制造（中国）有限公司，因遗失宁
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马渚支行承兑汇票号码为
31300051 36858926号（票面金额为365000元、出票人
余姚市利佛德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收款人余姚市中天
塑模有限公司、票据到期日2016年9月11日）一份，向
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19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
之日起至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
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
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
效。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5）甬余商初字第2105-2号

卢剑峰：本院对余姚市虹宇塑机销售有限公司诉卢
剑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5）甬余商初字第210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5921号

绍兴市富利达物资有限公司、绍兴市越城区兴达燃
料有限公司、绍兴民荣纺织有限公司、浙江四达印染厂、
金田岗、孟国娟、俞永夫、金行芳、潘利根、俞婷美：本院受
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诉你们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证据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2016年8月16日上午9时在本
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299号

王志良：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绍兴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
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602民初29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583号

秦建江：本院受理原告阮伟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602民初583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外初字第139号

绍兴舒畅进出口有限公司、浙江博览数码制版有
限公司、叶志农、钱洪炬、赵仁冠、缪完英：本院受理原
告浙江绍兴恒信农村合作银行城东支行诉你们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
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绍越商外
初字第13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外初字第140号

绍兴叶氏纺织品有限公司、浙江博览数码制版有
限公司、叶志农、钱洪炬、赵咬齐、缪完英：本院受理原
告浙江绍兴恒信农村合作银行城东支行诉你们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
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绍越商外
初字第14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4710号

绍兴县升腾进出口有限公司、绍兴爱玛尔贸易有
限公司、劳力丰、朱华丽：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绍兴恒信
农村合作银行镜湖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绍越
商初字第471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4667号

吕志平：本院受理原告绍兴万丰担保有限公司与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
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
风险提示书、外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转普）、开庭传票
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6年8月19日上午9：15在
本院第十一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以下简称“我办”）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
告。

表一：债权资产（包括债权项下的担保权益）：

该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充分支付能力；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
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
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
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
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办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
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

联系人：盛先生
联系电话：0571-87163157
邮件地址：shengfan-HZ@coamc.com.cn
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庆春路225号西湖时代广场
邮编：310006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773 、0571-87163156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2016年5月25日

序号

1

债权名称

温州市丰豪鞋业有限公司

所在地

温州

币种

人民币

本金(截止至
2016年5月23日
62334188.73

利息(截止至2016
年5月23日)

3908156.53

担保情况

抵押、保证

资产情况

停产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关于温州市丰豪鞋业有限公司债权的处置公告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
处与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2016年3
月31号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东方
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将其对公告清单
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
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杭州坤
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东方资产管理
公司杭州办事处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
保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上述债权转让事实。

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
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
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杭
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
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
担保责任。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5月25日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